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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分别选举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子议案3.05因得票数未能达到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未获通过。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139号南京华泰万丽酒店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47,579,47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361,780,08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85,799,3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38986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7.03767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521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周易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8人，因公务原因，范春燕董事和刘红忠、李志明、刘艳三位独立董事未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3人，因公务原因，余亦民、陈宁、杨娅玲、孟庆林四位监事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副总裁姜健、公司财务负责人舒本娥、首席风险官王翀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及H股股份过户登记

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61,776,386 99.999890 3,600 0.000107 100 0.000003

H股 485,379,784 99.913627 0 0.000000 419,600 0.086373

普通股合计： 3,847,156,170 99.988998 3,600 0.000094 419,700 0.01090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 - -

2.01 张伟先生 3,499,904,794 90.963808 是

2.02 周易先生 4,061,284,169 105.554263 是

2.03 丁锋先生 3,484,881,547 90.573348 是

2.04 陈泳冰先生 3,422,128,841 88.942382 是

2.05 徐清先生 3,484,881,547 90.573348 是

2.06 胡晓女士 3,484,881,547 90.573348 是

2.07 汪涛先生 5,465,246,291 142.043753 是

2.08 朱学博先生 3,401,927,013 88.417329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独立董

事）的议案

- - -

3.01 陈传明先生 3,537,189,592 91.932853 是

3.02 李志明先生 3,592,159,678 93.361546 是

3.03 刘艳女士 3,592,094,678 93.359857 是

3.04 陈志斌先生 3,592,138,378 93.360992 是

3.05 马群先生 1,154,458,200 30.004792 否

3、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 （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 - -

4.01 章明先生 3,601,504,680 93.604426 是

4.02 于兰英女士 3,533,739,291 91.843179 是

4.03 张晓红女士 3,533,739,291 91.843179 是

4.04 范春燕女士 3,533,739,291 91.84317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中，本公司A股股东中持股比例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

情况披露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

2,090,703,550 99.999823 3,600 0.000172 100 0.000005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成员（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 - - - -

2.01 张伟先生 1,758,243,575 84.098028

2.02 周易先生 2,356,920,312 112.733158

2.03 丁锋先生 1,757,574,203 84.066012

2.04 陈泳冰先生 1,739,845,395 83.218030

2.05 徐清先生 1,757,574,203 84.066012

2.06 胡晓女士 1,757,574,203 84.066012

2.07 汪涛先生 3,737,938,947 178.788252

2.08 朱学博先生 1,738,683,784 83.162470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成员 （独立董

事）的议案

- - - - - -

3.01 陈传明先生 1,829,347,158 87.498963

3.02 李志明先生 1,835,715,058 87.803544

3.03 刘艳女士 1,835,715,058 87.803544

3.04 陈志斌先生 1,835,713,958 87.803491

3.05 马群先生 669,086,816 32.002894

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成员（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 - - - - -

4.01 章明先生 1,846,507,441 88.319751

4.02 于兰英女士 1,829,117,239 87.487966

4.03 张晓红女士 1,829,117,239 87.487966

4.04 范春燕女士 1,829,117,239 87.48796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子议案表决情况：本次会议以普通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议案2的8项子议案、议案3除

3.05之外的其他4项子议案、议案4的4项子议案。 3.05子议案未获通过。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会议结束之日起三年。 本次会议分别选举张伟、周易、丁锋、陈泳冰、徐清、胡晓、汪

涛、朱学博、陈传明、李志明、刘艳、陈志斌共12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为符合独立董事占董事会1/3以上的要求，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刘红忠先生将继续履职至新的独立董事选举产生并取得证券监管部门核准的任职资格。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会议结束之日起三年。 本次会议分别选举章明、于兰英、张晓红、范春燕4人，与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顾成中、翟军、王莹共7人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新任董事、监事中，张伟先生、汪涛先生、章明先生、张晓红女士和王莹女士已取得证券监

管部门核准的任职资格。

周易先生、汪涛先生和于兰英女士的更新简历详见附件。 其他董事和监事简历详见2019年10月30日和2019年12� 月

17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香港

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范春燕女士任期届满，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改任公司监事；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余亦民

先生、陈宁先生、杨娅玲女士和孟庆林先生任期届满，不再继续担任公司监事；公司对他们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

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公司也希望他们继续关心和支持公司的发展。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磊、陈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附件：周易先生、汪涛先生和于兰英女士简历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7日

附件：

周易先生、汪涛先生和于兰英女士简历

1、周易先生，1969年3月出生，本科，计算机通信专业。 曾在江苏省邮电学校任教，曾在江苏省邮电管理局电信中心从

事技术管理、江苏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从事行政管理，曾任江苏贝尔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欣网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 上海贝尔富欣通信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2月至2007年12月任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2007年9月至2007年12月

任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07年12月至2011年9月任本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2011年9月至2016年6月任本

公司董事、总裁、党委书记；2016年6月至2019年3月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2019年3月至2019年10月任本公司

董事长、总裁、党委委员；2019年10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执行委员会主任、党委委员。

截至本公告日，就本公司所获得的资料及据董事所知，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周易先

生通过QDII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渠道， 约持有本公司353,261股H股好仓股份之权益， 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0.004%。 周易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汪涛先生，1968年5月出生，硕士，政治经济学专业。1989年6月于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参加工作，历任中国建设

银行深圳市分行行长助理、总行财务会计部副总经理；2014年6月加入招商银行总行，任总行财务会计部总经理；2016年12

月起任总行零售信贷部总经理，2018年2月起兼任总行普惠金融服务中心主任；2019年7月起负责筹建招银理财有限责任

公司；2019年11月起任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汪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于兰英女士，1971年5月出生，硕士，产业经济学专业，正高级会计师。 1993年8月至1996年8月在南京润泰实业贸易

公司财务部工作；1996年9月至1999年4月在南京理工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学习；1999年5月至2002年12月在江苏

联合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审计部工作；2003年1月至2004年9月在江苏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审计处工作；2004年10月

至2008年5月在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工作；2008年6月至2016年11月历任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会计部副经理（主持工作）、财务会计部经理、财务副总监（部门正职）、财务总监、党委委员；2016年11月至2018年3

月任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党委委员；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任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审

计风控部部长；2018年8月至2019年11月任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审计风控部部长、审计中心主任；2019年11月至今任江

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2018年10月至今兼任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于兰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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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及议案于2019年12月11日以专人送达或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12月16日在南京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3人，实到董事9人，汪涛非执行董事和刘红忠、李

志明、刘艳等三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未亲自出席会议，其中：汪涛书面委托张伟执行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刘红忠书面委托

陈志斌独立非执行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李志明、刘艳分别书面委托陈传明独立非执行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 受与会董事

共同推举，会议由公司执行董事张伟主持。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数占董事总数的

100%，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各项议案，并作出如下决

议：

一、会议选举张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方案，具体如下：

发展战略委员会（共5人）：张伟先生、周易先生、陈泳冰先生、胡晓女士、汪涛先生，其中：张伟先生为发展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共3人）：周易先生、徐清先生、刘艳女士，其中：周易先生为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共3人，独立董事占1/2以上）：李志明先生、丁锋先生、陈志斌先生，其中：李志明先生为审计委员会主任

委员（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共3人，独立董事占1/2以上）：陈传明先生、朱学博先生、刘艳女士，其中：陈传明先生为提名委员会主任

委员（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共3人，独立董事占1/2以上）：陈传明先生、朱学博先生、陈志斌先生，其中：陈传明先生为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同意聘任周易先生为公司首席执行官及执行委员会主任，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根据公司首席执行官、执行委员会主任周易先生的提名，同意聘任韩臻聪先生、李世谦先生、孙含林先生、姜健先

生、张辉先生、陈天翔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韩臻聪先生、李世谦先生、陈天翔先生将在申请并取得证券公司经

理层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后，正式出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意聘任韩臻聪先生为公司首席信息官（兼），韩臻聪先

生将在申请并取得证券公司经理层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后，正式出任公司首席信息官；拟提名的首席财务官候选人正

在办理入职手续过程中，待相关手续完备后，将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此期间，同意由公司首席执行官、执行委员会主任

周易先生代为履行首席财务官职责；同意聘任焦凯先生为公司合规总监、总法律顾问，焦凯先生将在申请取得证券公司经

理层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并获得江苏证监局审批认可后，正式出任公司合规总监，在焦凯先生正式出任公司合规总监

之前，由公司首席执行官、执行委员会主任周易先生代为履行职责，代职时间不超过6个月；同意聘任王翀先生为公司首席

风险官。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根据公司董事长张伟先生的提名，同意聘任张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同意聘任乔菲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同意关于制定《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职业经理人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韩臻聪先生等9人简历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7日

附件：

韩臻聪先生等9人简历

1、韩臻聪先生，1967年5月出生，博士。 曾任江苏省邮电学校学生科干事、教师、团委副书记、教务科科长兼教研室主

任、副校长，江苏省电信职工培训中心副主任，江苏省电信公司企业策划部经理、办公室主任、无锡分公司总经理、副总经

理、党组成员；2009年9月至2012年2月任中国电信黑龙江分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2012年2月至2016年7月任中国电信政

企客户事业部总经理；2016年7月至2019年12月任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2、李世谦先生，1968年11月出生，博士。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稽核监督局干部、内审司财务审计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办

公厅信息处副处长，银监会办公厅新闻信息处副处长、财务会计部审计处副处长、处长、监察局一室审计处处长，新疆银监

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银监会处置非法集资办公室副主任、城市银行监管部副主任；2018年9月至2019年5月任银保监会

城市商业银行监管部副主任；2019年5月至2019年6月任银保监会城市商业银行监管部巡视员；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

任银保监会城市商业银行监管部一级巡视员。

3、孙含林先生，1965年9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人事处干部科办事员、科员、副科长；江

苏省证券公司人事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处长；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人事处处长、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纪

委书记、稽查总监、党委委员、副总裁；2007年12月至2015年12月任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纪委书记、党委委员；

2015年12月至2019年11月任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党委委员；2019年11月至今任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

4、姜健先生，1966年11月出生，硕士。 曾任南京农业大学教师，江苏省证券公司人事处职员、人事处培训教育科科长、

投资银行总部股票事务部副总经理、投资银行一部副总经理、投资银行一部高级经理、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兼发行部总

经理、资产管理总部总经理、投资银行业务南京总部总经理、投资银行业务总监兼南京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兼上海总部

总经理、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总裁助理兼机构客户服务部总经理、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党委委员；2007年12月至2017

年4月任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党委委员；2017年4月至2019年11月任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党委委员；2019年11月至今任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5、张辉先生，1975年3月出生，博士。曾在北京东城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华晨集团上海办事处、通商控股有限公司、北

京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作；曾任华泰证券资产管理总部高级经理、南通姚港路营业部副总经理、上海瑞金一路营业部

总经理、 证券投资部副总经理；2012年7月至2016年1月任华泰证券综合事务部总经理；2016年1月至2017年4月任华泰证

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党委组织部部长；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任华泰证券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党委组织部

部长；2019年3月至今任华泰证券董事会秘书。

6、陈天翔先生，1979年3月出生，大学。 曾任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南京欣网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华泰证券信息技术部高级工程师、客户服务中心网站运营经理、网络营销团队负责人、理财服务中心总经理助理；2015

年4月至2015年8月任华泰证券经纪业务总部副总经理；2015年8月至2017年6月任华泰证券网络金融部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2017年6月至今任华泰证券网络金融部总经理。

7、焦凯先生，1975年2月出生，博士。 曾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运行部经理、总监助理，交易管理部总监助理、副总监，

办公室副主任、总经理秘书，理事会办公室主任兼办公室副主任；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会办公室

主任兼办公室副主任、党办主任、监事会办公室主任；2014年3月至2017年2月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北京中心主任；2017年2

月至2019年12月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部总经理。

8、王翀先生，1972年11月出生，硕士。 1995年7月至2003年3月任中国银行资金部/全球金融市场部主任科员；2003年3

月至2007年5月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欧洲区域资金业务风险内控中台主管；2007年6月至2010年1月任JP摩根证券利率衍

生产品及固定收益风险团队主管；2010年1月至2014年11月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英国）风险合规官；2014年12月至

今任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2017年3月至今任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

9、乔菲女士，1988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2年10月至2014年11月任职于中证金融研究院，2014年11月至

2019年1月任职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运营部，2019年1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办公室，2019年4月至今任本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601688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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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及议案于2019年12月11日以专人送达或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12月16日在南京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7人，实到监事5人，张晓红监事和范春燕监事未亲

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翟军监事代为行使表决权。 受与会监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公司监事翟军主持。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数

占监事总数的100%，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通过了相关议案，

并作出如下决议：

会议选举翟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翟军先生在正式任职

前还应取得证券监管部门核准的证券公司监事会主席任职资格，公司正在办理任职资格申请事宜。 待翟军先生取得证券

监管部门核准的证券公司监事会主席任职资格后，正式履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职责。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2月17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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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进行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 公司职工翟军、顾

成中、王莹经选举出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翟军、顾成中、王莹的任期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任期相同，即自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2月17日

附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 翟军先生，1974年12月出生， 本科学历。 1994年8月至2002年7月在江苏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2002年7月至

2009年8月历任信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09年7月底被华泰证券吸收合并）南京玄武门证券营业部经理、证券投资部

副经理、经纪业务部副经理；2009年8月至2019年3月历任华泰证券零售客户服务总部副总经理、经纪业务总部副总经理、

浙江分公司总经理、上海分公司总经理；2019年3月至今任华泰证券办公室主任，2019年4月至今任华泰证券职工监事。

2、顾成中先生，1965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1990年7月至1998年5月在南京市公安局工作；1998年5月至2005年

11月在华泰证券技术监督室、经纪业务管理总部、南京汉中路证券营业部工作；2005年11月至2019年1月历任华泰证券西

安文艺北路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西安区域中心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南京瑞金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南

京分公司总经理。 2019年1月至今任华泰证券合规法律部总经理，2019年4月至今任华泰证券职工监事。

3、王莹女士，1979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公共管理硕士。 2000年8月至2004年6月在扬中市委组织部、扬中团市委工

作；2004年6月至2016年1月在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先后担任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主任科员、办

公室主任科员、群众工作处副处长、党建工作处副处长、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副处长等职务；2016年1月进入华泰证券工

作，2016年4月至今任华泰证券党群工作部部长。

翟军先生、顾成中先生、王莹女士在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期间，将从公司领取薪酬，其薪酬按有关规定和制度确定。

截至本公告日，翟军先生、顾成中先生、王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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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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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公司判断：公司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不触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2.1条第七项至第九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 不触及《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的情形。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1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编号：琼调查字2019001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公司已

于2019年1月12日、1月15日披露了上述信息（公告编号：临2019-005、临2019-007），并于2019年2月

12日、3月12日、4月12日、5月11日、6月11日、7月11日、8月10日、9月10日、10月10日、11月9日、12月9日

披露了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9-014、 临2019-021、 临2019-032、临

2019-069、临 2019-084、临 2019-099、临 2019-105、临 2019-114、临 2019-119、临 2019-130、临

2019-137）。

2019年12月16日，本公司、陈阳友先生、王磊先生、许树茂先生、陈天宇先生收到了中国证监会海南

监管局《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2019]1号，其内容如下：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陈阳友先生、王磊先生、许树茂先生、陈天宇先生：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案，已由我局调查完毕，我

局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措施。 现将我局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措施所根

据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新大洲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

一、未按规定披露新大洲、天津恒阳食品有限公司、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为陈阳友、刘瑞毅

及讷河瑞阳二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事项

2017年7月4日，陈阳友、刘瑞毅及讷河瑞阳二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阳二号）向北京京

粮鑫牛润瀛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鑫牛基金）、北京京粮鑫牛润瀛一号咨询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

鑫牛一号）出具了《承诺函》，承诺按照约定时间支付股权回购价款人民币112,000,000元、业绩补偿款

9,539,140元和约定的延期付款利息和违约金等。 2018年1月19日，新大洲与鑫牛基金、鑫牛一号签订

《担保函》，为上述《承诺函》的履行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股权回购价款、补偿款和利息。 2018年3月

19日和3月23日新大洲控股孙公司天津恒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恒阳）、全资子公司海南新大

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实业）分别与鑫牛基金、鑫牛一号签订《担保函》，为上述《承诺

函》的履行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股权回购价款、补偿款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和其他应支付的全部费用。 因被担保人陈阳友为时任新大洲董事、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瑞阳二号法定

代表人及单一股东，新大洲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尚衡冠通）的实际控制人；

刘瑞毅为陈阳友配偶，故上述担保事项均构成关联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新大洲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8

号） 第三十九条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9.11的规定及时披露， 也未在

2018年半年报中披露。

二、未按规定披露新大洲为尚衡冠通对蔡来寅的债务提供担保的事项

2017年12月28日，蔡来寅与尚衡冠通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蔡来寅向尚衡冠通提供1亿元借款（实

际借款7,000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 同日，新大洲与蔡来寅签订《保证合同》，为尚衡冠通对蔡来寅的

上述债务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利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因被担保人尚衡冠通为新大洲第一大股东，该担保事项构成关联

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新大洲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一

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

[2017]18号）第三十九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9.11的规定及时披露，也

未在2017年年报、2018年半年报中披露。

三、未按规定披露新大洲为尚衡冠通对张天宇的债务提供担保的事项

2018年5月24日，新大洲与张天宇签订《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为尚衡冠通对张天宇的债务提供担

保，担保范围包括全部借款本金（1,826.35万元）、利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因被担保人尚衡冠通为新大

洲第一大股东，该担保事项构成关联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新大洲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8号）第三十

九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4月修订）9.11的规定及时披露，也未在2018年半年

报中披露。

上述违法违规事实，有相关承诺函、担保函、保证合同、债权债务清偿协议、书面说明材料、新大洲信

息披露文件、相关当事人询问笔录、电子取证数据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新大洲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

第一款所述情形。 陈阳友、王磊、许树茂、陈天宇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情形。

陈阳友作为新大洲时任董事、法定代表人及新大洲第一大股东尚衡冠通的实际控制人，直接主导决

策并安排王磊、许树茂实施了涉案担保事项，在审议新大洲2017年年报和2018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决议

上投同意票并签字，是新大洲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王磊作为新大洲时任董事长，在陈阳友的安排下，参与实施了新大洲为陈阳友、刘瑞毅及瑞阳二号

债务提供担保事项，以及新大洲为尚衡冠通对张天宇的债务提供担保事项；知悉天津恒阳、新大洲实业

为陈阳友、 刘瑞毅及瑞阳二号债务提供担保事项， 以及新大洲为尚衡冠通对蔡来寅的债务提供担保事

项，且在审议新大洲2017年年报和2018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上投同意票并签字，是新大洲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许树茂作为新大洲时任董事、总裁（副总裁），在陈阳友的安排下，参与实施了新大洲、天津恒阳、新

大洲实业为陈阳友、刘瑞毅及瑞阳二号债务提供担保事项，以及新大洲为尚衡冠通对蔡来寅的债务提供

担保事项，且在审议新大洲2017年年报和2018年半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上投同意票并签字，在相关书面

确认意见上签字，是新大洲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陈天宇作为新大洲时任财务总监，知悉天津恒阳、新大洲实业为陈阳友、刘瑞毅及瑞阳二号债务提

供担保事项，且在新大洲2017年年报和2018年半年报的书面确认意见上签字，是新大洲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行为其他直接负责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

规定，我局拟决定：

一、对新大洲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二、对陈阳友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三、对王磊、许树茂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20万元罚款。

四、对陈天宇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此外，陈阳友为解决自身及其关联企业的债务问题，不惜违反相关规定，在未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程序的情形下直接主导决策并安排他人对外提供担保，违法违规情节严重，依据《证券法》第

二百三十三条以及《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1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五条的规定，我局拟

决定：对陈阳友采取3年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在禁入期间内，不得在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

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

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施的处罚决定及市场禁入，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

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 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

证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将《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回执》（注明对上述权利

的意见）传真至我局指定联系人，并于当日将回执原件邮寄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

公司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2.1条第七项至第九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不触及

《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本次行政处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及财务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

事先告知书》涉及的违法违规事项目前进展情况：1、新大洲、天津恒阳、新大洲实业为陈阳友、刘瑞毅及

瑞阳二号债务提供担保的事项：仍在协商解决中，尚未达成和解协议。 2、本公司为尚衡冠通向蔡来寅借

款提供担保事项：公司正在积极应诉中。 3、本公司为尚衡冠通向张天宇借款提供担保事项：法院已作出

的终审判决，本公司无需对尚衡冠通向张天宇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

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535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2019-050

号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与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出售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框架协

议》仅为双方对资产交易事项达成的初步意向，并非最终重组方案，具体交易方案仍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 同时，

本次交易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因此，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出售，预计对公司未来净利润不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

3、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9年12月16日，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天士力” ）与重庆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医药” ）签署了《框架协议》，就出售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士营销” ）股权进行了约定。根据《框架协议》，重庆医药拟通过支付现金对价的方式收购公司直接及间

接持有天士营销的87.47%的股权以及天士营销其他股东所持有天士营销的股份。 本次交易拟按照2019年12月31日作为

审计、评估基准日，双方将参考评估结论对最终交易对价进行进一步协商。

天士营销主要负责公司原医药商业业务板块，通过本次资产出售，公司将进一步聚焦医药工业，继续推进现代中药、

生物药和化学药的协同发展，构筑创新医药研发集群。 同时，公司拟通过本次交易与重庆医药在医药商业领域建立长期

良好的合作关系，最终实现合作共赢的战略目标。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的变更。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中

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将本次资产出售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

二、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资产出售的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天士营销股权，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持有天士营销87.47%股权（其中：直

接持股比例86.87%、间接持股比例0.60%），为天士营销控股股东。 天士营销所处行业为药品流通行业，主要经营药品、医

疗器械等产品的批发与零售连锁业务，其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名称 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天士营销

证券代码 872087.OC

成立日期 1999年6月9日

注册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科技园区

注册资本 158,277,639元

法定代表人 闫凯境

经营范围

中药饮片、中药材、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批发；化学原料（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除外）、化妆品、日

化用品、包装材料及容器、塑料制品、模具、塑料原料、卫生洗液批发兼零售；保健

食品（片剂、胶囊、软胶囊、颗粒剂、茶剂、口服液、酒）批发兼零售；一次性使用无

菌注射器（针）、输液器（针）、角膜接触镜及护理液、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物

理治疗及康复设备、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中医器械、普通诊察器械、病房护理设

备及器具、家用血糖仪及试纸条、妊娠诊断试纸、避孕套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预包装食品批发

兼零售；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天士营销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6月30日

/2019年1-6月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度

流动资产 927,467.75 932,019.31

非流动资产 40,205.61 37,878.81

资产总额 967,673.36 969,898.12

流动负债 600,915.02 608,933.68

非流动负债 229,054.44 229,304.44

负债总额 829,969.47 838,238.1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7,703.89 131,660.00

营业收入 652,037.49 1,165,938.14

利润总额 7,999.41 15,184.63

净利润 4,999.19 10,035.93

注：天士营销2019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19年10月25日，天士营销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7,490,477 86.87

2 天津致臻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12,667 3.48

3 天津晟隆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3.16

4 天津善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09,781 2.34

5 天津瑞展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09,282 1.59

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1,064,000 0.67

7 天津瑾祥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0,204 0.54

8 天津瑞臻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2,562 0.34

9 李永昌 379,333 0.24

1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5,000 0.17

合计 157,323,306 99.40

注：天士营销股东天津善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致臻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瑞展科技

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瑞臻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瑾祥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天津晟

隆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普通合伙人天津蓝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蓝智” ）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天津善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致臻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瑞展科技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瑞臻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瑾祥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天津晟隆科技发展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亦作为《框架协议》之签署方，未来将与公司一同出售其持有的天士营销股权。

三、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手方为重庆医药，其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名称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7年4月28日

注册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28号

注册资本 449,837,193元

法定代表人 刘绍云

经营范围

批发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中药材、

中药饮片、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Ⅰ、Ⅱ、Ⅲ类医

疗器械(按许可证核定项目从事经营),普通货运、危险货物运输(第3类)、危险货物

运输(第8类)、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以上货物运输项目中剧毒化学品除外),预

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保健食品批发,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 (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麻醉药品、一类精神药品(全国性批发)、

体外诊断试剂,预包装食品零售,住宿,中餐类制售(不含凉菜、不含生食海产品、

不含冷热饮品制售)。 销售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针纺织

品、摩托车及零部件、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木材、计算机、日用化学品、化

妆品、消毒用品,仓储(不含危险品存储),商贸信息服务,服装制造,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9年9月30日，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0950.SZ，以下简称“重药控股” ）持有重庆医药96.59%

股权，为其控股股东，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重庆医药的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本次交易中，重庆医药将作为资产受让方，公司及公司通过天津蓝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管理的天津

致臻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晟隆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善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天津瑞展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瑾祥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天津瑞臻科技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共同作为资产出售方，向重庆医药出售各自持有的天士营销股权。

2、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交易各方拟参考以2019年12月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的标的资产《资产评估报告》之评估结论（标的资产《资产评估

报告》将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协商确定最终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拟采取现金作为交易对价的支付

方式。

五、拟聘请中介机构情况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开

展相关工作。

六、风险提示

天士营销合并报表口径2018年度营业收入总额1,165,938.14万元，净利润10,035.93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营业收入

总额和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64.81%和6.30%。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预计对公司未来净利润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为重大资产出售，不涉及股份发行，不影响公司的股权结构。 公司本次转让子公司股权系基于公司战略发

展需要，进一步聚焦医药工业业务，增强核心竞争力。 如本次交易能够顺利完成，公司将不再持有天士营销股权，天士营

销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交易方案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595

证券简称：

*ST

中孚 公告编号：临

2019-099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省银湖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土地收储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2019年12月16日，河南省银湖铝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湖铝业” ）与郑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签署了《国有土地收购合同》（郑开土储收字【2019】21号）。

2、风险提示：公司能否按照土地补偿款支付时间节点收到相关补偿款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能

否顺利于2019年12月31日前将土地所有权转移并完成土地证的注销，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土地收储的基本情况

2019年12月4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银

湖铝业位于郑州市药厂街南、腊梅路西的一宗土地由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实施收储。

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2019年12月23日召开的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12月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临2019-089号公告。

2019年12月16日， 银湖铝业与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签署了 《国有土地收购合

同》（郑开土储收字【2019】 21号）。

二、《国有土地收购合同》的内容摘要

（一）土地补偿款的确定依据：银湖铝业与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按照《郑州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国有土地收购补偿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郑政 [2015]151号）（以下简称“151

号文” ）的规定，本次银湖铝业上述土地将按照土地出让成交净价一定比例补偿的方式进行收购。 依据

151号文第二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由非经营性用途变更为商品住宅、商业、娱乐

等经营性用地，采用出让成交净价一定比例补偿的，按成交单价差额分段累进方式确定。 土地出让成交

单价在500万元/亩（含）以内的部分，按出让成交净价的60%补偿；土地出让成交单价在500-600万元/

亩（含）之间的部分，按出让成交净价的50%补偿；土地出让成交单价在600-700万元/亩（含）之间的

部分，按出让成交净价的40%补偿；土地出让成交单价在700-800万元/亩（含）之间的部分，按出让成

交净价的30%补偿；土地出让成交单价超出800万元/亩以上的部分，不再补偿” 。同时根据《关于明确国

有土地收购按土地出让成交净价一定比例进行补偿的核算办法的通知》（郑国土资文 【2017】507号）

规定，各区段成交净价，按该区段的成交单价的价格区间额度扣除30%后的余额确定。

（二）土地出让成交单价：银湖铝业与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依据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河南省银湖铝业有限责任公司高新区地块收储问题的会议纪要》（ [2019]117号）精神，本宗土

地的出让成交单价参照附近地块评估综合单价（803.7万元/亩）计算。

（三）土地补偿款：上述土地收购补偿款共计50,821.8599万元，其中：可出让部分的面积为169.596

亩，补偿款共计49,861.224万元；绿地面积19.807亩，补偿价格为960.6359万元；道路面积2.844亩，不再

补偿。

（四）土地补偿款支付时间节点：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将于合同签订后、交付土

地后和土地出让完成成本决算后三个节点，向银湖铝业分别支付土地补偿款的80%、10%和10%。

三、本次土地收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银湖铝业与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国有土地收购合同》签订完成并生

效后， 公司将于2019年12月31日前将土地所有权转移给郑州市高新区储备中心并完成土地证的注销，

预计将增加公司2019年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约2.5亿人民币。

四、风险提示

目前，银湖铝业已与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国有土地收购合同》，现就相关

风险提示如下：

（1）公司能否按照土地补偿款支付时间节点收到上述补偿款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能否顺利于2019年12月31日前将土地所有权转移并完成土地证的注销，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实际进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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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鹿港文化” ）于2019年12月16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资产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3096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如下：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4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拟将公司持有的天意影视47%的股权转让给新余上善若水。

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的有关规定，现请你公司和相关方核实如下事项并予以披露。 一、根

据公告，公司2015年以现金收购及增资的形式，从吴毅控制的新余上善若水获得天意影视51%的股权，

转让作价21732万元，2017年公司再次以现金方式收购了新余上善若水持有的天意影视45%的股份，转

让作价3.95亿元，截止目前公司持有天意影视96%的股权，共计支付6.12亿元。 公司本次出售天意影视

47%股权的交易作价为4.09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如下事项：

1、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同行业公司情况等，说明本次交易标的天意影视主要参数预测的合理性和公

允性；

2、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手新余上善若水、吴毅之间是否就本次出售康天意影视事项签署其他协议或

存在其他安排，将天意影视售回给新余上善若水的主要考虑。

二、根据公告，公司前期收购天意影视的交易对新余上善若水、吴毅承诺2017年-2019年度天意影

视净利润不低于10000万元、12000万元、15000万元，天意影视2017-2018完成了业绩承诺。 天意影视

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4180.06万元，远低于前期收购交易对手方承诺的2019年度业绩承诺。 请公司补

充披露如下事项：

1、目前据2019会计年度截止不足月余，请公司结合目前天意影视的实际业绩情况说明2019年度可

能的业绩补偿款大致金额，上述业绩补偿款是否在交易评估作价中予以考虑；

2、本次交易豁免了交易对手2019年的业绩补偿承诺，是否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关于承诺豁免的有关要求；

3、请公司结合上述问题说明，在前次交易对手可能无法完成未来业绩承诺且上市公司即将获业绩

补偿款的情况下，公司转让天意影视豁免交易对手业绩补偿业务的合理性，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并

请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三、根据公告，公司共计向天意影视及其子公司提供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10.58亿元，公司与天意投

资约定上述借款分5年还清，并以天意投资的应收账款为质押。 请公司：

1、逐笔披露上述借款金额、利息、期限、形成的原因所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具体用途，是否存在逾

期情况；

2、逐笔披露天意影视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的金额、发生原因、欠款方、欠款方与上市公

司、本次交易对手的关联关系；

3、逐笔披露天意影视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的逾期情况、坏账准备的计提情况，并结合

前述情况及天意影视未来的业绩情况、应收账款的回款率，说明天意影视五年还款计划是否可行，担保

措施是否能够保障上市公司利益，并请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4、你公司及子公司与天意影视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往来、担保或其他经济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是

否存在天意影视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如是，请说明解决措施和时间安排。

四、请公司结合天意影视主要财务数据补充披露出售天意影视对公司2019年业绩影响金额及计算

过程，并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就具体会计处理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五、根据公告，本次交易价款分4年支付， 2019年12月31日前向支付首期收购款，支付金额占总对

价的21%。 交易标的公司股权在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五日内即完成工商变更。 请公司：

1、结合交易对手的资信状况、资金实力说明其是否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履约担保是否合理，能否

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款收回是否存在不确定性；

2、在仅支付总交易作价的21%的情况下，即办理交易过户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请你公司和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构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勤勉尽责，认真落

实上述事项。 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在5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同时履行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积极组织各方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予以回复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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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

委” ）于2019年12月11日召开的2019年第67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根据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及相关要求，公司会同各中介机构就审核意见所提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对

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广西河池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并购重组委审

核意见的回复》等相关文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事项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 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正式核准文件后将另

行公告。 公司将根据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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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9年12月1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

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2019年第67次工作会议审核，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河池化工” 、 “公司” 或“上市公司” ） 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根据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并购重组委审

核意见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及核查，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答复。 现就报告书的修订情况逐一进行

说明，具体如下：

修改和补充披露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长城国瑞诉讼的最新进展情况； 修改和补充披露如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与长城国瑞之间的纠纷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修改和补充披露如上市公司对上述纠纷的应对解

决措施。 具体情况参见重组报告书“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五、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之“（五）控股股东保持控制权稳定性的措施” 以及“第四节 拟出售资产基本情况” 之“三、拟出售资

产基本情况”之“（四）拟出售资产涉及债务转移的异议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7日


